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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文的历史源流、制度模式
与中国图景

刘 颖*

摘 要 强制执行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干预,因而必须具有正当化根据,执行程序

的实质启动要件便是该正当化根据的体现。在执行程序实质启动要件的审查与救济程序缺位

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借鉴比较法引入执行文制度,在执行文的授予环节完成对执行程序实质启

动要件的审查,从而确保强制执行的正当性,并解决当下的“执行乱”困境。在执行文制度的建

构上,应当根据审查资质、公证职能及审查相关材料的便利度,就各类执行名义分别设置执行

文授予机关;针对单纯执行文及特殊执行文等不同情形具体设定执行文授予要件;在优先确保

强制执行之正当性、最大限度地维护执行效率的理念下,设计执行文授予程序,即对于执行程

序实质启动要件具备与否,执行文授予上采用形式审查,但在必要时保障执行当事人寻求实体

审查的机会。

关 键 词 执行文 强制执行的正当性 执行力 执行名义

一、保障强制执行之正当性的应然与实然

(一)强制执行的正当化根据

为了防止社会陷入弱肉强食、甚至同态复仇的状态,法治国家原则上禁止自力救济。
这意味着即便私人享有权利,也不能凭借自己的单方面力量来实现权利。既然如此,作
为替代方案,国家便当然地承担利用其强制力帮助私人实现权利这一任务,强制执行正

是国家对私人权利的强制性实现。反过来看,对于义务人而言,强制执行意味着国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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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为后盾强制其履行义务,这一过程伴随着国家公权力对私人财产权、甚至人身权的

限制,因而必须具备正当化根据。

在学理上,强制执行的正当化根据被归结为三点:第一,存在适于强制性实现的请求

权(以下称为“请求权的存在”)。第二,该请求权处于立即可以请求给付的状态,例如,若
该请求权是附条件的,则条件已经成就;若该请求权是附期限的,则期限已经届至(以下

称为“即时请求的可能性”)。第三,债权人(申请执行人)可以行使该请求权,债务人(被
执行人)应当就该请求权履行义务(以下简称“执行当事人适格”)。〔1〕这落实到立法层

面便转化为强制执行的实质启动要件;换言之,强制执行的启动必须具备一定的实质要

件,否则便构成对国家公权力的滥用。

从比较法来看,德、日等国均是通过执行文的授予来在强制执行启动前完成对其实质启动

要件的审查,从而确保强制执行之正当性。〔2〕与此相对,我国现行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对

强制执行的实质启动要件加以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

定(试行)》(法释〔1998〕15号,以下称为“《执行规定》”)在第18条列举了申请执行的条件。一

方面,这些条件并未完全囊括强制执行的实质启动要件。另一方面,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明确

在强制执行启动前由哪个机关、采用何种程序来审查其实质启动要件,而这一点对于确保强制

执行之正当性至关重要。〔3〕法律和司法解释上的付之阙如导致司法实践中强制执行的启动

呈现出以下迷乱的状态。
(二)中国法的现实困境

1.对执行名义内容要素的审查与救济程序缺位

强制执行是国家强制性地实现私人权利的程序,其正当化根据之一在于,存在适于

强制性实现的请求权。问题是,国家并不知道私人是否真正享有请求权,因而必须有一

个制度使国家能够对此加以判断。另一方面,对私人而言,权利的实现无疑越快越好。

为了同时满足这两个需求,立法者将权利判定机关(审判部门等)与权利实现机关(执行

部门)分离。权利实现机关无需亲自判断权利是否存在,而只需从权利判定机关获得表

示权利存在的文书即执行名义后,专任于权利的强制性实现即可。〔4〕可见,正是通过执

行名义这一技术,审执分离方才得以实现。

由于执行名义天然地具有向权利实现机关传达请求权的存在这一功能,进而表征着强制

执行之正当性,因此,各国立法通常将存在有效的执行名义作为强制执行的启动要件,在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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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开始前,对含有给付内容、给付内容明确、给付内容适于强制性实现等执行名义本身的内

容要素加以审查。例如,德国法和日本法是通过一般执行文的授予及异议程序来确保是在存

在有效执行名义的前提下启动执行程序,从而保障强制执行之正当性。反观我国,尽管《执行

规定》第18条强制执行的启动要件中列举了“法律文书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等一

部分执行名义的内容要素,但由于缺乏对其审查及救济程序的明文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

了较多难题,这突出反映在对执行名义中给付内容不明确的处理上。对于给付内容不明确的

法律文书,《执行规定》第18条规定,在立案审查阶段法院就应当裁定不予受理。但是,对于执

行名义上给付内容不明确、法院却予以立案的情形,现行法并未给与当事人、尤其是债务人在

立案审查阶段申请不服的机会,如此债务人只能在执行程序开始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25
条的规定提出执行异议。〔5〕问题是,此时查封等执行措施早已对债务人造成不利影响。现

行法对给付内容明确等执行名义本身的内容要素的审查及救济程序缺位,导致我国实务界和

理论界将给付内容不明确等看作是执行程序开始后对执行名义的解释问题。〔6〕然而,从更

深层次来看,这其实是在当事人就执行名义是否符合内容要素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启动强制执

行。反过来说,强制执行的启动要件是否具备尚存疑义,那么其正当性自然就受到了挑战。

2.对执行名义所附条件的审查与救济程序缺位

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执行名义附条件的情形,例如,将来给付之诉的判决中的给付义务是以

现在给付之诉的判决无法执行为条件,调解书中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是以一方当事人不履

行调解协议为条件,公证债权文书中的给付义务是以特定事实的发生为条件等等。从保障强

制执行之正当性的角度出发,若执行名义附条件,则只有在条件成就后才能启动执行程序。例

如,德国法和日本法是通过补充执行文的授予及异议程序来确保是在执行名义所附条件已成

就的前提下启动执行程序。反观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

题的规定》(法释〔2008〕18号)第19条第1款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

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对于调解书以外的执行

名义附条件的情形,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事人就条件是否成就存在争议的情形应当如何处理,现
行法并无明文规定。这也造成实务中的理解与操作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例如,在一则内容中

含有违约责任的调解书的执行案件中,对于在当事人就违约这一执行名义所附条件成就与否

有争议的前提下可否启动执行程序,四级法院在五次审查中表明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对此最

高人民法院指出,“本案调解书中所确定的基于双方违约责任而导致的给付义务,取决于未来

发生的事实,即当事人双方在履行生效调解书过程中是否违约以及违约程度等,属于与案件审

结后新发生事实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在执行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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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申字第52号执行裁定书。在本案中,针对执行名义上给付内容不明

确的问题,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开始后提出执行异议,经过二审复议后,最高院在再审中将此定位为执行名义

的解释问题。
参见赵晋山、葛洪涛:“《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执行程序若干问题解读”,《法律适用》2015年第4

期,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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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予以认定,缺乏程序的正当性和必要的程序保障”。〔7〕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也意识到立

法上对执行名义所附条件成就与否的审查及救济程序缺位,已经影响到强制执行之正当性。

3.对执行当事人适格的审查与救济程序缺位

执行名义生效后,其所记载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即告确定。若债

务人不履行义务,则债权人可以据此申请执行。换言之,该债权人和债务人为适格的执行当事

人。但在执行程序开始前,该债权人或债务人的实体法律地位有可能因诸如自然人的死亡、离

婚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并、分立等事由而被他人承受,进而造成执行当事人的变动。对此情

形,德国法和日本法是通过承继执行文的授予及异议程序来确保在执行当事人适格的前提下

启动执行程序,从而保障强制执行之正当性。与此相对,我国现行法对于执行名义生效后、执
行程序开始前执行当事人发生变动的情形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是,立案庭进行形

式审查后,直接以变动后的主体为执行当事人予以立案。〔8〕这意味着剥夺了当事人在执行

程序的启动环节就执行当事人适格与否请求实体审查及申请不服的机会,在执行当事人适格

与否尚存争议的情况下启动执行程序,那么,强制执行的正当性便会受到挑战。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我国现行法下对执行程序的实质启动要件存在审查与救济程序的缺

位,这一现实困境将影响强制执行的正当性,而比较法上的执行文制度可为我国解决这一困境

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执行文的历史源流

(一)法国法上执行文制度的生成

执行文制度嚆矢于法国法。曾经,法国某一裁判权管辖区域内的判决等法律文书并不能

当然地在其他区域得到承认与执行,除非在该其他区域取得执行许可状。从性质上来看,这种

执行许可状是要求该区域的官吏予以服从的命令。若要取得这种命令,除须支付一定的对价

外,有时还必须接受对整个案件的重新审理。鉴于这一状况,《1791年宪法》第3编第5章第

24条规定:

各法院判决的具有执行力的文本,措辞如下:“某某(国王的姓名),受上帝的恩惠,依
据国家宪法,法兰西人的国王,向所有生者和来者祝福。(XX)法院作出如下判决:(判决

抄录于此,载明法官的姓名)兹通告所有执行员执行该判决,派驻本法院的专员监督判决

的执行,可依法请求武装力量协助执行。法院院长和书记官签署本判决,特此证明。”〔9〕

这一对判决措辞的规定,在当初司法权尚未统一的法国,为特定区域的法院所作出的判决

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可能性。换言之,任何法院的判决只要附有《17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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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监字第80号执行裁定书。
参见李晓玲、李鹏裕申请执行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海洋实业总公司执行复议

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34号(2014)。
周威:《法兰西宪法典全译》(译注),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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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24条的那段文字,便具有全国性的效力,在其他区域也能得到执行。

上述规定为后来法国民事诉讼方面的法律、法规所吸收,并命名为执行文。〔10〕具体而

言,1947年6月12日颁布的《执行文规则》(Décretdu12juin1947,relatifàlafornule
exécutoire)第1条规定:

判决、命令的副本以及可构成强制执行之依据的合同书及其他文书的正本或副本必

须记载下述序文,“法兰西共和国,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并且必须以下述文字结尾,“法兰

西共和国兹通告并命令所有执行员,执行以上判决。通告并命令检察长和驻大审法院的

检察官,监督执行员。通告并命令所有司令员和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务员,在接到合法要

求时予以协助。(某某)签署本判决,特此证明。”〔11〕

1975年颁布的现行《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02条明确规定:“任何判决,任何文书,除法律

另有规定的情形外,仅在提交了已被授予执行文的副本后,始得执行。”在当下的法国,司法权

早已统一,任何法院的判决在全国范围内均会得到承认,那么,为何判决的执行还要以执行文

为要件? 其缘由在于,法国将执行权定性为行政权,而判决是司法权行使的结果,即便判决的

执行力及于全国,但实现判决的强制执行却属于行政权的范畴。行政权并不服从于司法权,那
么若要强制执行,自然在判决之外还需要发动执行权的命令,即执行文。〔12〕

可见,就法国而言,在强制执行法内部或者司法权的层面上,执行文制度曾经发挥过巨大

作用,其将判决的执行力由特定区域扩大到全国;而在整个法律体系或三权分立的层面上,执
行文制度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即发动执行权这一行政权,从而真正实现判决等司法权行使

的结果。
(二)德国法上执行文制度的演进

在德国统一前,各邦国判决的执行原本是由第一审法院负责,因而强制执行启动要件的审

查也是由作为执行机关的第一审法院负责。自19世纪中叶起,一些邦国陆续制定新的诉讼

法,其中1850年颁布的《汉诺威民事诉讼法》具有里程碑意义。此法以法国法为借鉴,在德国

首次引入执行员制度。从此,执行员取代第一审法院,成为独立的执行机关。然而,执行员适

于执行程序的具体实施,但未必适于程序启动要件的审查。例如,存在可构成执行名义的生效

法律文书、且其已发生执行力等启动要件明明依靠受诉法院或公证员确认过的案件记录就能

迅速且准确地审查清楚,将审查交由执行员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于是,作为执行员制度的

配套改革,《汉诺威民事诉讼法》同时引入了执行文制度。同法第529条规定,判决等法律文书

的正本开头附有“以国王的名义,可以立即执行”这一段文字,始得构成强制执行的依据。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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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文在法语中写为fornuleexécutoire,国内也有学者将其译为执行格式,或执行令印。这些翻译

显然更为重视执行文的形式,即其是刻在印章上并具有固定格式的命令。参见罗结珍:《法国新民事诉讼法

典》(译注),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30、1216页。
竹下守夫,见前注〔1〕,第337页。
竹下守夫,见前注〔1〕,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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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字被称为执行文。〔13〕

1871年德国统一后,随即于1877年颁布了《德国民事诉讼法》。该法吸收了以《汉诺威民

事诉讼法》为基础的“汉诺威草案”中的执行文制度,自此执行文制度在德国全境得以建立。对

于执行文制度的立法目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立法理由书》指出:
把判决的正本提高为强制执行形式上独立的依据,乃是把执行从受诉法院的权责中

分离出来的情形下,不可避免的选择。强制执行应当依据已被授予执行文的执行名义之

正本来实施,并且执行文只有在执行名义具有执行力时,始能授予———这一规定,已经将

执行员从审查存在于判决书以外的、判决之执行力的要件这项权责中剥离出来。(尽管法

国法是将这一审查权责交给执行员),但由于本法规定上诉具有停止执行的效力,因而执

行要件与法国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换言之,既然对执行要件的判断越发困难,鉴于执行员

队伍的资质,将审查执行要件的权责交给执行员,就存在疑问了……那么,更为合适的选

择是,在执行员着手实施执行之前,就以诉讼上的状态为依据来完成对执行力的审查……
在这一原则下,〔14〕不应该将内容完全能够特定的判决之无条件执行以外的、其他职责交

给执行员。〔15〕

于是,《德国民事诉讼法》将请求权的存在、即时请求的可能性、执行当事人适格等强制执

行的正当化根据全面地作为授予执行文的要件,并将之交给法院书记官或公证员等执行文授

予机关审查。〔16〕这是将受诉法院从实施强制执行的权责中解放出来,在执行机关上采用执

行员制度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知,执行文制度在被引入到德国后,其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法国模式

下,执行文只是赋予判决等法律文书以执行名义资格的一种形式。换言之,如果不具备这一形

式,则无法发动执行权,那么判决等法律文书就无法上升为执行名义。至于执行名义是否具备

强制执行的正当化根据,则是由法律素养较低的执行员根据执行名义以外的资料予以审查。
与此相反,在德国模式下,则是由法官书记官或公证员等执行文授予机关在执行程序启动前将

执行名义是否具备强制执行的正当化根据作为执行文的授予要件来审查。执行文起到了对强

制执行的正当化根据加以公示的作用,而执行机关不再承担相关审查责任。〔17〕从这个意义

上说,执行文乃是公示执行名义具备强制执行的正当化根据的技术性手段。
(三)日本法上执行文制度的沿袭

日本于1890年颁布首部近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即《明治民事诉讼法》。该法以德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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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执行文在德语中写为 Vollstreckungsklausel,国内也有学者将其译为执行条款。参见谢怀栻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

所谓执行力,是指执行名义(中所记载的请求权)能够实施强制执行的效力。执行名义在具备强制

执行的正当化根据后,始得实施强制执行。可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立法理由书》中所说的“对执行力的审查”,
就是对强制执行的正当化根据的审查。

竹下守夫,见前注〔1〕,第366页。
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24-729条、第751条第1款。
参见(日)中野贞一郎:“執行文付与にかんする訴訟と請求異議”,中务俊昌主编:《中田淳一先生

還暦記念———民事訴訟の理論(下)》,有斐阁1970年版,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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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蓝本,在第6编“强制执行”中对执行文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翻译式的移植。此后,这些规定又

被1926年颁布的《大正民事诉讼法》所沿袭。1979年,日本将《大正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执

行”编与1898年颁布的《拍卖法》合并为《民事执行法》,并对执行文制度进行了小幅修改,即废

除法院书记官按照法官的命令授予执行文的相关规定,将执行文的授予要件全部交给法院书

记官或公证员来审查。显然,立法者意图在保障强制执行的正当性与追求强制执行的效率性

之间取得平衡。〔18〕

综上所述,执行文制度生成于法国法,但进入到德国法后才演进为保障强制执行之正当性

的技术性手段。之后,日本法从德国法完整地移植了整套制度。从现行法来看,日本法与德国

法在执行文制度的具体安排上几乎没有差异。

三、执行文的制度模式

(一)执行文的种类和授予要件

1.单纯执行文和一般要件

单纯执行文,是指直接按照执行名义的内容,公示其执行力的执行文。在此情形,由于在

事实关系上不存在条件是否成就、执行当事人是否发生变动等问题,因而只需审查授予执行文

的一般要件即可。所谓一般要件,是指所有执行名义若要被授予执行文均须具备的要件。其

包括以下三项:第一,存在性质上可构成执行名义的法律文书。若是判决,则该判决必须已经

确定。第二,该法律文书上载明了适于强制执行的请求权,具体而言,该法律文书必须含有给

付内容、给付内容必须明确、给付请求权必须具有通过强制执行来实现的可能。确认判决、只
含有当事人“应采取适当措施”等抽象条款的调解书、含有强迫另一方同居等内容的法律文书

均不符合此要件。第三,该法律文书的执行力已经发生、且尚未消灭。若是判决,则该判决本

身未因再审中的裁判而被撤销、或者该判决的执行力未因债务人异议之诉中的裁判而消灭。

需要注意的是,正如从案件记录上无法知晓该案是否进入再审一样,执行文授予机关客观上无

法百分之百地确定法律文书的执行力是否尚存,因而有可能在欠缺这一要件的情况下授予执

行文。此时,债务人只需按照后述对授予执行文的异议程序来寻求救济即可。

2.补充执行文及其特别要件

补充执行文,又称为条件成就执行文,是指在按照执行名义的记载,给付请求涉及应由债

权人证明的事实之发生的情形,公示该事实已发生的执行文。〔19〕应由债权人证明的事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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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日本法将法官从执行文授予机关中剔除,有可能是受到德国法的影响。在此之前,德国1950年颁

布的《法律统一法》第2条第108项删除了《德国民事诉讼法》中法院书记官按照法官的命令授予执行文的相

关规定。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26条第1款规定:“在按照判决的内容,该判决的执行涉及债权人所应承担

的担保之提供以外的、应由债权人证明的事实之发生的情形,须经公文书或者公证证书予以证明,始得授予具

有执行力的正本。”《日本民事执行法》第27条第1款规定:“在给付请求涉及应由债权人证明的事实之发生的

情形,债权人提出了证明该事实已发生的文书后,始得授予执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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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针对该给付请求中所主张的请求权是否存在而进行的审理中应由债权人一方承担证明责

任的事实。其包括停止条件的成就,不确定期限的届至,债权人承担先履行义务时其对先给付

的提供,解除权及选择权等形成权的行使等等。但是,诸如确定期限的届至,债权人提供担保

等强制执行实施条件的成就等单纯事实不在其列。〔20〕由于这些事实相对单纯,对其审查不

会形成过重的负担,因而立法者将这些事实上升为强制执行的特别启动要件,交由执行机关直

接审查。〔21〕换言之,尽管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来看,这些事实也应当由债权人提供证

据予以证明,但考虑到确定期限(某一时点)是否届至、以及债权人是否向执行机关提供了担保

等事实,执行机关能够通过形式审查就做出准确的判断,因而涉及这些事实的执行名义无需补

充执行文。

补充执行文的授予要件除包括前述一般要件外,还包括执行文的申请人(债权人)提出了

证明执行名义所记载的、应由债权人证明的事实已发生的文书这一特别要件。原本应以该事

实的发生本身为要件,但立法者考虑到执行文授予机关的审查能力,将证明该事实已发生的证

据作为要件,而且将证据方法限定为文书。〔22〕

3.承继执行文及其特别要件

承继执行文,是指以执行名义所记载的当事人以外的主体为债权人或债务人的执行

文。〔23〕其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形:第一,执行名义所记载的当事人是为了他人而成为当事

人,在强制执行中需要以该他人为债权人或债务人。例如,诉讼担当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归属主

体。第二,执行名义生效后承继人从执行名义所记载的当事人处承受了权利或义务,在强制执

行中需要以该承继人为债权人或债务人。例如,继承人或债权受让人等等。第三,需要为执行

名义所记载的债务人或其承继人利益而占有具体执行标的的人为债务人。例如,执行标的的

保管人、管理人等,但需要注意的是,承租人、质权人等基于自己固有的利益而占有具体执行标

的的人,则不在此限。

与补充执行文相同,若要授予承继执行文,除须具备一般要件外,还须具备特别要

件,即执行文的申请人提出了证明执行力的主观范围及于申请人或被申请人的文书,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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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日本民事执行法》第30条第1款规定:“在给付请求涉及确定期限之届至的情形,强制执行在该

期限届至后,方得开始。”同条第2款规定:“以提供担保为强制执行之实施条件的执行名义的强制执行,在债

权人提出了证明已提供担保的文书后,方得开始。”
参见(日)松本博之:《民事執行保全法》,弘文堂2011年版,第95页。
中西正等,见前注〔4〕,第54页。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27条第1款规定:“具有执行力的正本,可以为判决内容所记载的债权人的

承继人而授予,也可以对判决所记载的债务人的承继人及诉讼标的物的占有人授予,但仅限于该承继或占有

关系对法院而言是明白无误的情形、或者是经公文书或者公证证书予以证明的情形。”《日本民事执行法》第

27条第2款规定:“在以执行名义所记载的当事人以外的人为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情形,仅限于可以对该人

或为该人实施强制执行对法院书记官或公证员而言是明白无误的情形、或者债权人对此提出了予以证明的

文书的情形,始得授予执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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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这一点对于执行文授予机关而言是明白无误的。立法者并未将相关事实本身、而是将

相关事实的证明文书作为要件,显然是基于对执行文授予机关审查能力的考量。

(二)执行文的授予程序

根据审查相关材料的便利度,立法针对不同的情形设置了相应的执行文授予机关:在执行

名义为公证债权文书的情形,为保存该公证债权文书之原本的公证员;在执行名义为其他法律

文书的情形,为存放案件记录的法院的书记官。〔24〕

执行文的授予须经申请人提出载明了必要事项的书面申请。对于确定后才发生法律效力

的执行名义,申请人还须提交确定证明书。接到债权人提出的申请后,执行文授予机关应根据

案件记录及申请人提交的文书对一般要件及特别要件进行形式审查,并做出以下处分:具备执

行文的授予要件的,授予执行文;不具备授予要件的,驳回申请。在授予执行文的情形,执行文

授予机关应当将以下文字附记于执行名义之正本的末尾,“债权人可以依据其执行名义对债务

人强制执行”。〔25〕

对于特别要件,申请人提交公文书或私文书予以证明皆可。但申请人采用文书以外的证

据方法的,执行文授予机关不予审查。对此,申请人可通过执行文授予之诉来获取执行文。

(三)有关执行文的救济

1.程序性救济:对是否授予执行文的异议

债权人或债务人对是否授予执行文的处分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该处分的书记官所属的法

院、或者管辖作出该处分的公证员所属的公证处所在地的法院申请异议。〔26〕异议的申请以

书面或口头方式提出均可,且在期间上没有限制,但债务人在执行完结后不再具有申请异议的

利益。

异议这种救济方式普遍适用于单纯执行文、补充执行文及承继执行文等情形。异议事由

仅限于是否具备执行文的授予要件。例如,对于授予执行文的处分,债务人可以主张判决尚未

确定、判决中不含有给付判项、判决已被撤销、或者不存在构成补充执行文或承继执行文之特

·942·

执行文的历史源流、制度模式与中国图景

〔24〕

〔25〕

〔26〕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24条第2款规定:“具有执行力的正本,由第一审法院书记科的证书官授

予;案件正在上级法院审理中的,由该法院书记科的证书官授予。”《日本民事执行法》第26条第1款规定:“对
于公证债权文书以外的执行名义,由存放案件记录的法院的书记官依申请授予执行文。对于公证债权文书,
由保存其原本的公证员依申请授予执行文。”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25条规定:“执行文应当将以下文字附记于判决之正本的末尾,‘此正本授

予某某(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以供强制执行之用’,并由法院书记官署名,且加盖法院的公章。”《日本民事执

行法》第26条第2款规定:“债权人可以依据其执行名义对债务人强制执行的,执行文的授予方式为将该内容

附记于执行名义之正本的末尾。”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32条第1款前半段规定:“债务人对执行文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由授予执

行文的书记科所属的法院裁判。”《日本民事执行法》第32条第1款规定:“对于法院书记官就授予执行文的申

请所做出的处分,可以向该书记官所属的法院申请异议。对于公证员就授予执行文的申请所做出的处分,可
以向管辖该公证员所属的公证处所在地的法院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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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要件的文书。对于拒绝授予执行文的处分,债权人则可以提出相反的主张。

由于一般要件通过案件记录等书面材料便可审查清楚,特别要件更是文书本身,因
此,对于异议事由,法院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无需召开口头辩论。〔27〕法院经审查认为

异议事由成立的,在异议人为债权人的情形,应裁定撤销执行文授予机关拒绝授予执行

文的处分,并责令其授予执行文;在异议人为债务人的情形,应裁定撤销执行文授予机关

授予执行文的处分,并宣言不得根据该执行名义的正本强制执行。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

事由不成立的,应裁定驳回异议申请。对于上述裁定,异议人不得提出不服。〔28〕其理由

在于,对于仅以书面材料便可审查清楚的事项,执行文授予机关与异议审查机关的判断

一致,表明不存在进一步争议的实质利益。〔29〕

债务人提出的异议不具有停止执行的效力,因此,法院在就该异议作出裁判前,可以根据

需要责令债务人提供担保后,裁定停止执行,也可以直接裁定停止执行。在裁定停止执行的情

形,法院可以责令债权人提供(反)担保后,恢复执行。〔30〕

2.实体性救济:执行文授予之诉和对授予执行文的异议之诉

在补充执行文或承继执行文的情形,应由债权人证明的事实之发生或者执行名义的执行力

及于其所记载的当事人以外的主体等事由(以下称为“特别要件所涉事由”)本身并非特别要件,

而证明该事由的文书才是特别要件。如此有可能出现的状况是,特别要件所涉事由本身是存在

的,债权人却无法提出相关证明文书,执行文授予机关遂拒绝授予执行文。相反,也有可能出现

债权人提出了证明文书,但其他的证据方法表明特别要件所涉事由本身并不存在,执行文授予机

关只会根据证明文书授予执行文。鉴于此,立法设有执行文授予之诉和对授予执行文的异议之

诉,从而给与执行当事人通过书证以外的证据方法寻求法院就是否应授予执行文进行实体审判

的机会。具体而言,倘若债权人起诉后,能够在诉讼中通过书证以外的证据方法证明特别要件事

实的存在,则可在胜诉后要求执行文授予机关授予执行文。〔31〕相反,倘若债务人起诉后,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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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32条第1款后半段规定:“该裁判可以不经过口头辩论。”《日本民事

执行法》第32条第3款规定:“法院就第一款的申请作出裁判时以及作出前一款的裁判时,可以不经过

口头辩论。”
《日本民事执行法》第32条第4款规定:“对于前一款规定的裁判,不得提出不服。”
参见(日)三月章:《民事執行法(オンデマンド版)》,弘文堂2008年版,第116页。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32条第2款规定:“法院在作出该裁判前,可以作出假处分。法院可以命令

提供担保或不提供担保而停止执行,或者与此同时命令提供担保而继续执行。”《日本民事执行法》第32条第

2款规定:“接到对执行文授予的异议申请后,法院在就该异议作出裁判前,可以命令提供担保或不提供担保

而停止执行,或者与此同时命令提供担保而继续执行,亦或者命令提供担保而撤销已实施的执行。当存在紧

急的事由时,审判长也可以命令实施这些执行措施。”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31条规定:“债权人无法依照第726条第1款、第727条至第729条的规定通

过公文书或公证证书予以证明时,应当向第一审受诉法院提起执行文授予之诉。”《日本民事执行法》第33条第

1款规定:“债权人无法提出第27条第1款或第2款规定的文书时,可以为请求授予执行文(依照同条第3款规

定授予的执行文除外)而提起执行文授予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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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讼中证明不存在特别要件事实,则可要求执行机关停止执行。〔32〕

债权人可以直接提起执行文授予之诉,其起诉不以已经向执行文授予机关提出授予执行

文的申请并被拒绝为条件,亦不受到已经向法院提出对拒绝授予执行文的异议并被驳回的影

响。同样,债务人在相关执行文授予后、执行完结前均可以直接提起对授予执行文的异议之

诉,其起诉不以已经基于同样的事由向法院提出对授予执行文的异议并被驳回为条件,亦不受

此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执行文授予机关拒绝授予单纯执行文的处分,债权人不得以具备

一般要件为由提起执行文授予之诉。其理由在于,一般要件仅通过对书面材料的形式审查便

可查明,无需在异议程序外,再给与债权人寻求实体审判的机会。另外,债务人的起诉不具有

停止执行的效力,但法院可以经裁量后作出停止执行等临时处分。〔33〕

债权人应当在起诉状中以应作为被执行人的主体为被告,以授予相关内容的执行文为诉

讼请求,并以存在特别要件所涉事由为诉的理由。相反,债务人应当在起诉状中以相关执行文

上所记载的债权人为被告,以不得根据被授予该执行文的执行名义执行为诉讼请求,并以不存

在特别要件所涉事由为诉的理由。对此,法院以普通程序审理,应当召开口头辩论。无论是债

权人起诉、还是债务人起诉的情形,均由债权人对特别要件所涉事由的存在承担证明责任。换

言之,即便是债务人起诉的情形,债务人也无需对特别要件所涉事由的不存在承担证明责任。
在债权人起诉的情形,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存在特别要件所涉事由的,则应判决驳回诉讼请

求。〔34〕相反,尽管多数说认为执行文授予之诉是以确认具备执行文的授予要件为目的的诉

讼,〔35〕但实务中的做法是,法院经审理认为存在特别要件所涉事由的,则在判决主文中写明,
“执行文授予机关应当授予(XX内容)的执行文”。〔36〕该判决对于执行文授予机关有约束力,
债权人以该判决申请执行文的,执行文授予机关不得拒绝。与此相对,在债务人起诉的情形,
法院经审理认为存在特别要件所涉事由的,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相反,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存

在特别要件所涉事由的,则应判决支持诉讼请求,〔37〕并在判决主文中写明,“不得根据已被授

·152·

执行文的历史源流、制度模式与中国图景

〔32〕

〔33〕

〔34〕

〔35〕

〔36〕

〔37〕

《日本民事执行法》第34条第1款规定:“执行文授予机关依照第27条的规定授予执行文后,对于应

由债权人证明的事实已发生、或者可以对执行名义所记载的当事人以外的人或为该人实施强制执行有异议的债

务人,可以为请求不得根据已被授予该执行文的执行名义之正本强制执行而提起对授予执行文的异议之诉。”
《日本民事执行法》第36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提起对授予执行文的异议之诉或请求异议之诉

后,可认为其为异议而主张的事由在法律上是有理由的、且其疏明了相关异议事实的,受诉法院可以依申请,
在终局判决中作出下一条第一款的裁判前,命令提供担保或不提供担保而停止执行,或者与此同时命令提供

担保而继续执行,亦或者命令提供担保而撤销已实施的执行。当存在紧急的事由时,审判长也可以命令实施

这些执行措施。”
有论者指出,一般要件为职权探知事项,因此,法院在审理中发现不具备一般要件的,也应判决驳

回诉讼请求,参见(日)中野贞一郎、下村正明:《民事執行法》,青林书院2016年版,第268页参照。
参见(日)山本和彦、小林昭彦、浜秀树、白石哲主编:《新基本法コンメンタール民事執行法》,〔名

津井吉裕〕日本评论社2014年版,第87页。
(日)中野贞一郎:《民事執行·保全入門(補訂版)》,有斐阁2013年版,第269页。
有论者指出,法院在审理中发现不具备一般要件的,也应判决支持诉讼请求,其理由也是一般要件

为职权探知事项。中野贞一郎等,见前注〔34〕,第270页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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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该执行文的执行名义之正本强制执行”。〔38〕在执行程序已经开始的情形,胜诉的债务人向

执行机关提交确定判决的正本后,可以请求停止或撤销执行。〔39〕

四、执行文的中国图景

(一)执行文制度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1.引入执行文制度的必要性

如前文所述,在执行程序的启动环节上,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并不明晰。从理论的角度看,

这造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强制执行之正当性受到影响。执行文制度无疑为解决这一问题

提供了可行性选择。具体而言,在设有执行文制度的立法例下,执行文的立法目的被归纳为两

点:第一,在通常情形,公示执行名义上执行力的存在及范围。第二,在特定情形,弥补执行名

义的不足。〔40〕考虑到案件记录等审查资料并非保存于执行机关,将执行程序的实质启动要

件交给执行机关审查,显然不符合强制执行的效率追求。而且,对于执行名义上所附条件是否

成就或者执行当事人是否适格等有可能需要实体审查的问题,执行机关的形式审查也无法达

到要求。因此,在执行文授予环节完成对执行程序的实质启动要件的审查,并将结果传达给执

行机关,能够在确保强制执行之正当性的前提下,实现执行机关迅速且正确地启动执行程序。

有论者指出,执行名义本身并不承载执行力,而是由执行文赋予其执行力。〔41〕然而按照

我国通说,执行力是执行名义所应有之意或本质特征。〔42〕判决一旦生效,即发生既判力、执
行力和形成力。〔43〕那么,生效判决作为执行名义,无需其他的机关或程序进一步赋予其执行

力,自不待言。问题恰恰是,既然生效判决等执行名义天然地具有执行力,即能够实施强制执

行的效力,那为何执行机关不能仅凭执行名义来启动执行程序。其理由在于,执行力具有完全

不同于既判力的属性。例如,对于确定判决中败诉被告的承继人而言,既判力的扩张仅仅意味

着其不得在后诉中提出与“前诉被告对原告承担给付义务”这一前诉法院的判断相反的诉讼请

求,但执行力的扩张却意味着其必须以自己的财产对前诉原告履行给付义务。既判力解决的

是观念世界的问题,而执行力解决的是现实世界的问题,必须以执行程序启动时的实际状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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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43〕

中西正等,见前注〔4〕,第61页。
《日本民事执行法》第39条第1款第1项规定:“法院接到下列文书后,应停止强制执行:(一)载有

撤销执行名义或临时执行宣言或者不得强制执行等内容的、具有执行力的裁判之正本。”第40条第1款规定:
“法院接到前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六项的文书后,执行法院或执行员应当一并撤销执行员已实施的执行措

施。”
中野贞一郎等,见前注〔34〕,第253-254页。
参见黄忠顺:“执行力的正当性基础及其制度展开”,《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第31页。
参见肖建国:《民事执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谭秋桂:《民事执行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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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44〕因此,执行机关在着手执行承继人的财产时,必须确保执行力的主观范围已及于承

继人,即执行当事人适格,否则强制执行便缺乏正当性。同理,执行力的客观范围(请求权的存

在)和时间范围(即时请求的可能性),亦必须以启动执行程序时的实际状态为准。

另一方面,从现实的角度看,执行程序启动环节的立法缺位,已经给司法实践造成了相当

大的困境。对于执行名义的内容要素、执行名义所附条件、执行当事人适格等问题,司法实践

中的做法是,由法院的立案庭进行形式审查后,裁定立案或者不予受理。立案后,执行机关发

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执行申请。这种在执行程序启动后才完成对启动要件的实体

审查及争议解决的操作方式,不仅影响了强制执行的正当性,造成了执行的拖延,而且衍生出

一系列“执行乱”的问题。例如,在立案庭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后,对此不服的申请执行人是以

上诉、还是复议的方式寻求救济,不同法院之间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又如,当事人对立案庭

经过形式审查后作出的不予受理的裁定尚且有可能提出复议、甚至提起上诉,而对执行机关经

过实体审查后作出的驳回执行申请的裁定只能提出复议,两种处理明显不平衡。

可见,无论从理论依据,还是从现实需求来看,改革我国目前的执行程序启动环节都势在

必行,由此便产生了引入执行文制度的必要性。

2.采用执行文制度的优越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来看我国目前的执行程序启动环节亟需重构和优

化,是否就意味着执行文制度是唯一的选择? 如果不是唯一的选择,那么采用执行文制度的优

越性是什么?

对此问题,我国台湾地区并未采用执行文制度,而是由执行机关依职权对执行程序的实质

启动要件进行审查。〔45〕然而,执行机关在审查时依然需要从法院书记官或公证员处调阅卷

宗,因此有论者指出,由不具体负责保管和经手卷宗的执行机关来负责审查,反而使得审查程

序从公开走向了非公开,而且对外的责任主体也不如执行文模式那样明晰。〔46〕另外,在这种

执行机关依职权审查模式下,对于执行名义所附条件是否成就或者执行当事人适格与否,执行

机关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明文件进行形式审查后,即可裁定许可执行,而对此不服的债务人只

得在执行程序开始后提起“债务人对执行当事人不适格之异议之诉”或者另诉救济。〔47〕这等

于是在当事人对执行程序的实质启动要件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便启动了执行程序,那么强制执

行的正当性自然会受到质疑。相对而言,执行文模式一方面更有利于保障执行启动要件的审

查程序的透明化和审查机关的责任的明晰化,另一方面能够确保是在具备执行启动要件的前

提下启动执行程序,避免出现亡羊补牢的结果。

除了上述执行机关依职权审查模式的弊端这一消极理由外,采用执行文模式的积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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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裁判所职员综合研修所:《執行文講義案(改訂再訂版)》,司法协会2015年版,第113页。
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8条第1款规定:“关于强制执行事项及范围发生疑义时,执行法院

应调阅卷宗。”
参见张卫平:“执行救济制度的体系化”,《中外法学》2019年第4期,第905页。
参见赖来焜:《强制执行法总论》,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79、381、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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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第一,执行文模式是由特定的机关采用统一的程序完成对各个程序启动要件的审查,因
而能够避免目前司法实践中针对执行名义的内容要素、执行名义所附条件、执行当事人适格等

问题采用不同的审查程序所造成的混乱,从而实现执行程序启动环节的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而

推动民事执行法总则部分理论研究的体系化。第二,执行文模式是在执行程序启动前完成对

执行启动要件的审查及相关争议的解决。这不仅能够给与执行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而且

能够彰显强制执行的正当性。
当然,也有论者指出,执行文制度客观上提高了启动执行程序的门槛,将权利不能强制实

现的风险最终转移给了债权人,因而未必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安排。〔48〕但是,即便没有执行文

制度,债务人同样有可能在执行程序开始后通过执行异议等方式对程序启动要件提出争议,那
么从结果上看,将该争议的解决放在执行程序的启动前、还是启动后,对于债权人最终能否实

现权利并没有差异。毋宁将执行程序的实质启动要件的审查及相关争议的解决放在执行程序

启动前,从而在确保强制执行之正当性的前提下启动执行程序,乃更为理想。
(二)执行文制度的具体构造

1.执行文授予机关的设置

首先,执行文授予机关负责强制执行之实质启动要件的审查,因而其必须具备能够胜任审

查职能的资质。其次,执行文制度的主要目的不是赋予执行名义以执行力,而是公示执行名义

上执行力的存在及范围,这意味着执行文授予机关无须是审判机关,但必须是具有公证职能的

机关。再次,以实现民事执行的效率追求为出发点,〔49〕应当将执行文授予机关与执行机关分

开,先由保存执行名义相关材料、易于审查的机关负责授予执行文,再由执行机关按照公示过

的执行名义上执行力的内容及范围直接执行。如前所述,德国法和日本法是将不同执行名义

的执行文授予机关划分为法院书记官与公证员。盖因为法院书记官和公证员是具有程序性事

项的公证职能、在法律地位上独立于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的程序机关。〔50〕与此相对,由于我

国现阶段尚未建立书记官制度,因而不宜将不具有独立的程序机关地位的机构内部人员作为

执行文授予机关,而应当将机构本身作为执行文授予机关。具体而言,第一,在执行名义为民

事或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或者涉财产部分内容的刑事裁判或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的情

形,以第一审法院为执行文授予机关,由承办法官助理具体负责执行文的授予工作。我国现行

法将法官助理定位于“负责查案件材料、草拟法律文书等审判辅助事务”,〔51〕因而从审查资质

和公证职能来看,法官助理适于执行文的授予工作。另外,从审查相关材料的便利度来看,第
一审法院的承办法官助理通过负责诉讼文书材料立卷归档工作的审判庭内勤或承办书记员,
查阅本院的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正本及送达回证、上诉案件移送函存根、上级法院退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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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肖建国:“执行当事人变更与追加的程序研究”,《法律适用》2011年第9期,第12页。
参见肖建国:“审执关系的基本原理研究”,《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第100页。
参见张卫平:“论庭审笔录的法定化”,《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第905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2018年修订)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2019年修

订)第6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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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法院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正本等材料后,〔52〕易于就是否授予执行文做出迅速而正确

的判断。但需要注意的是,从确保审查资质的角度出发,不宜以内勤或书记员作为执行文授予

工作的具体负责人。第二,在执行名义为公证债权文书的情形,以公证处为执行文授予机关,

由承办公证员具体负责执行文的授予工作。承办公证员负责公证书的拟制、公证文书和相关

材料的立卷归档工作,〔53〕无论从审查资质、公证职能,还是审查相关材料的便利度来看,都适

于执行文的授予工作。第三,在执行名义为仲裁裁决、调解书的情形,以仲裁委员会为执行文

授予机关,由承办仲裁秘书具体负责执行文的授予工作。尽管我国现行法未对仲裁秘书的职

责作出规定,但实务中通常是由仲裁秘书来负责仲裁相关材料的初步审查、立卷归档工作,而

且职业化和专业化是今后仲裁秘书队伍建设的方向,〔54〕因此可以认为承办仲裁秘书适于执

行文的授予工作。第四,在执行名义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情形,以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为执行文授予机关,由承办书记员具体负责执行文的授予工作。劳动人事争议案

件处理终结后,仲裁委员会应当对全部材料立卷归档,实务中,这一工作通常由承办书记员负

责。承办书记员能够通过调解书、裁决书、案件移送函、送达回证等材料对是否具备执行文的

授予要件作出判断,〔55〕因而适于执行文的授予工作。

2.执行文授予要件的设定

既然执行文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公示执行名义上执行力的存在及范围,那么就应当从执

行力的客观范围、时间范围和主观范围来设定执行文的授予要件。执行力的客观范围,是指发

生执行力的、执行名义上请求权的范围,其又可细化为两个要件,即存在足以构成执行名义的

法律文书(要件1),以及该法律文书上载明了适于强制执行的请求权(要件2)。执行力的时间

范围,是指执行力存续的期间,其在要件上表现为执行力已经发生且尚未消灭(要件3)。执行

力的主观范围,是指执行力及于哪些主体,其在要件上表现为执行名义对执行文的申请人及被

申请人有执行力(要件4)。

以比较法为参考,在我国法下可以将执行文分为单纯执行文与特殊执行文。单纯执行文

适用于一般情形,即只需对法律文书等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便能判断是否具备上述全部四个

要件的情形。关于要件1,执行文授予机关应当审查当事人提交的法律文书是否符合判决、仲

裁裁决等法定的执行名义类型。关于要件2,执行文授予机关应当审查执行名义中是否含有

给付内容、该给付内容是否明确、给付请求权可否通过强制执行来实现。关于要件3,执行文

授予机关应当从法律文书本身以及送达回证、案件移送函存根、退卷函等材料来审查该法律文

书是否已经生效、且尚未被撤销。关于要件4,执行文授予机关应当审查执行文的申请人和被

申请人是否与执行文上记载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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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参见《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法(办)发〔1991〕46号,第11-20、29条。
参见《公证程序规则》(司法部令103号)第40、58条。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的通

知》中办发〔2018〕76号。
参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2017年)第21、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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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特殊执行文则是有可能需要实体审查才能判断是否具备上述某些要件的情形,

其又可以细分为补充执行文与承继执行文。补充执行文适用于有可能需要对上述要件3进行

实体审查的情形,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执行名义所附条件成就与否。考虑到执行文授予机

关的审查能力以及兼顾执行效率的要求,在我国法下也可以借鉴德国和日本的做法,即将证明

应由债权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事实已发生的文书作为补充执行文的特别要件,并允许执行当事

人通过起诉的方式申请法院就该事实是否发生展开实体审查。另外,关于补充执行文需要注

意以下几点:第一,对于执行名义附确定期限的情形,由于无需实体审查,因而应当适用一般执

行文;相反,对于执行名义附不确定期限的情形,则应看作是执行名义附停止条件,适用补充执

行文。第二,对于执行名义附解除条件的情形,由于条件的成就是由债务人一方承担证明责

任,因此债权人只需申请一般执行文即可,无需提交证明解除条件是否成就的文书。第三,对
于执行名义须债权人提供对待给付的情形,应当适用一般执行文,债权人在申请执行文时无需

提交证明其已向债务人提供对待给付的文书,否则等于从程序法上剥夺了实体法赋予债权人

的同时履行抗辩权。

承继执行文适用于有可能需要对上述要件4进行实体审查的情形,其主要表现为执行文

的申请人与执行名义上的债权人不一致、或者执行文的被申请人与执行名义上的债务人不一

致。基于与补充执行文所同样的理由,对于执行当事人应变更为执行名义所记载的当事人以

外的其他人的情形,应当以证明执行当事人应予变更的文书作为承继执行文的特别要件,并允

许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通过起诉的方式申请法院就执行当事人是否应予变更展开实体审

查。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承继执行文只解决执行程序启动前执行当事人的变动问题;对于

执行程序启动后执行当事人发生变动的情形,目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

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

3.执行文授予程序的设计

在优先确保强制执行之正当性、最大限度地维护执行效率的理念下,我国法可对执行文授

予程序进行如下设计:

首先,无论是单纯执行文、还是特殊执行文,均由申请人提交申请书及执行名义等相关材

料,执行文授予机关经过形式审查后,根据是否符合执行文的授予要件,作出授予执行文或驳

回申请的决定。一经授予执行文,就表明具备执行程序的实质启动要件,强制执行便具有正当

性。需要注意的是,关于特别要件,申请人只能提交书证,采用其他证据方法的,执行文授予机

关不予审查,这主要是出于对执行文授予机关的审查能力和维护执行效率要求的考虑。

其次,若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对于执行文授予机关形式审查的结果即授予执行文与否的决

定不服,则可以向该执行文授予机关所属的法院、或者管辖该执行文授予机关所在地的法院提

出书面异议。法院经过形式审查,根据异议事由是否成立,裁定驳回异议,或者裁定撤销执行

文授予机关的决定并责令其授予执行文(债权人提出异议的情形)、或不得就该执行名义强制

执行(债务人提出异议的情形)。对此裁定,异议人不得以上诉、复议等任何方式申请不服。异

议在执行程序启动前或启动后提出均可,但在执行程序终结后债务人不得提出异议。另外,在
此异议的审理期间,执行法院原则上不停止执行。如此,一方面赋予执行当事人对执行文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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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决定提出异议的机会,确保强制执行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从异议的法律效果等角度对异

议程序加以把控,维护执行的效率。

再次,在特殊执行文的情形,若债权人或债务人能够通过书证以外的其他证据方法证明特

别要件所涉事由是否存在的,则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责令执行文授予机关授予执行文(债
权人起诉的情形)、或者撤销执行文授予机关授予执行文的决定(债务人起诉的情形)。债权人

的起诉不以其已向执行文授予机关提出申请或异议并被驳回为前提;债务人的起诉不以其已

就授予执行文的决定向法院提出异议并被驳回为前提。其理由在于,这里的诉讼是为了在有

可能需要就特别要件所涉事由进行实体审查的前提下,保障执行当事人接受该实体审查的机

会,因而不受执行当事人是否接受形式审查及其结果的影响。那么,既然单纯执行文的情形不

存在实体审查的必要,在执行文授予机关作出是否授予单纯执行文的决定后,执行当事人自然

不得通过诉讼来寻求救济。在此异议的审理期间,执行法院原则上不停止执行。无论是债权

人起诉、还是债务人起诉的情形,在诉讼中都应当遵循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由债权人

就特别要件所涉事由的存在承担证明责任。在债权人起诉的情形,法院经审理认为存在特别

要件所涉事由的,则判决“执行文授予机关应当授予执行文”,债权人可以据此要求执行文授予

机关授予执行文;反之,则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与此相对,在债务人起诉的情形,法院经审理认

为不存在特别要件所涉事由的,则判决“不得根据附有该执行文的执行名义强制执行”,债务人

可以据此请求执行法院停止或撤销执行;反之,则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诉讼按照普通程序审

理,对一审判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提出上诉。

五、结 语

目前,我国新一轮的《民事强制执行法》的立法大幕业已拉开,这为引入执行文制度提供了

绝佳的契机。笔者建议抓住这一民事执行法典化的机遇,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中就执行文做

出如下制度安排,以实现强制执行程序启动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第一,在列举执行名义种类的基础上,明确各类执行名义在被授予执行文后,始得强

制执行。

第二,根据执行名义的作出机关,分别设置不同的执行文授予机关。针对执行名义

为法院作出的裁判书、公证债权文书、仲裁裁决或调解书、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或调

解书等不同情形,分别以第一审法院、公证处、仲裁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机构

为执行文授予机关。

第三,明晰执行文的授予要件和授予程序。在通常情形,将执行力的客观范围、时间范围、

主观范围作为授予执行文的一般要件。在执行名义附停止条件等给付请求涉及应由债权人证

明的事实之发生的情形,将债权人提出了证明该事实已发生的文书作为授予执行文的特别要

件。在执行当事人应变更为执行名义所记载的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的情形,将债权人或利害

关系人提出了证明执行当事人应予变更的文书作为授予执行文的特别要件。执行文授予机关

对执行名义进行形式审查后,认为具备一般要件及特别要件的,授予执行文;认为不具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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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或特别要件的,拒绝授予执行文。

第四,赋予执行当事人有关执行文的程序性救济。债权人认为具备授予执行文的一般要

件或特别要件,执行文授予机关却拒绝授予执行文的,或者债务人认为不具备授予执行文的一

般要件或特别要件,执行文授予机关却授予执行文的,可以请求该执行文授予机关所属的法院

执行文授予机关所在地的法院启动异议程序。

第五,赋予执行当事人有关执行文的实体性救济。债权人有书证以外的其他证据方法证

明应由债权人证明的事实已发生、或者执行当事人应予变更的,可以向执行文授予机关所属的

法院或管辖该执行文授予机关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责令执行文授予机关的授予

执行文。债务人有书证以外的其他证据方法证明应由债权人证明的事实并未发生、或者执行

当事人不应变更的,可以向执行文授予机关所属的法院或管辖该执行文授予机关所在地的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执行文授予机关所作出的授予执行文的决定。

Abstract:Executionprocedureistheinterventionofstatepublicpowerintheprivatesphere,which

mustthenhavethebasisoflegitimation.Theessentialstartingpointofexecutionprocedureistheembod-

imentofthebasisoflegitimation.Againstthebackgroundoftheexaminationoftheessentialstarting

pointsoftheexecutionprocedureandintheabsenceofreliefprocedure,Chinashouldusethecomparative

lawasareferencetointroducetheexecutiveformula,andcompletetheexaminationoftheessentialstart-

ingelementsoftheexecutionprocedurethroughthegrantinglinkoftheexecutiveformula,soastoen-

surethelegitimacyofthecompulsoryexecutionandtosolvethecurrent“disorderofexecution”.Inthe

constructionoftheexecutiveformula,accordingtothequalificationofexamination,notarizationfunction

andtheconvenienceofexaminingrelevantmaterials,theexecutiveformulagrantingorgansshouldbeset

upunderdifferentnamesofexecution.Inviewofdifferentsituationssuchassimpleexecutiveformulaand

specialexecutiveformula,specificrequirementsforgrantingexecutiveformulashallbesetup.Underthe

ideaofgivingprioritytoensuringthelegitimacyofcompulsoryexecutionandmaximizingtheefficiencyof

execution,theprocedureofgrantingexecutiveformulaisdesigned,whichmeansthatwhethertheessen-

tialstartingelementsofexecutionproceduresareavailableornot,theorganofgrantingexecutiveformu-

lashall,inprinciple,adoptformalreview,butifnecessary,guaranteetheopportunityforexecutingpar-

tiestoseeksubstantivereview.

KeyWords:ExecutiveFormula;LegitimacyofEnforcement;AuthorityofEnforcement;TypesofEn-

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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